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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江区、黄岩区、路桥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台州市区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已经市政府2008年第11次市长办公会议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台州市区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
 
      为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台州市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台州市区实际，制订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
      （一）适用范围 
      椒江区、黄岩区、路桥区和台州经济开发区范围内，土地被征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以下简称村集体）。 椒江区、黄岩区、路桥区和台州经济开发区分别为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统筹单位（以下简称统筹地），其中台州经济开发区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纳入市本级管理。 
      （二）适用对象 按照“人地对应”的原则，村集体土地被批准征收之日，持有第二轮土地承包权证家庭成员年满 16 周岁及以上的在册农业人员（以下简称被征地农民）。 
      （三）适用对象中，属于机关事业单位正式在编的、已享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已达到按月享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缴费年限的，不纳入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范围。 
      （四）本保障办法实施前，按《台州市区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试行办法》参保的村集体中已被确定为参保对象的16至18周岁的人员和未满16周岁的人员到达16周岁时，是否纳入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范围，由统筹地政府决定。 
      二、缴费和待遇
      （一）缴费标准和待遇标准
      1、缴费标准和待遇标准的档次分为1档、2档、3档。 
      2、2009 年度村集体和个人缴费标准为：男 60 周岁、女 55周岁及以下的，1档3.2万元、2档2.5万元、3档2.0万元；待遇标准为：1档440元、2档370元、3档320元。 
      3、男 61 周岁、女 56 周岁，以办理参保手续的当月为基准时间，缴费减5%，每超1周岁依次递减5%直至男70周岁、女65周岁。不足一年不递减。 
      4、被征地村集体或个人原则上选择1档、2档、3档参保。对村集体或个人缴费确有困难的，统筹地政府可暂设立特殊档次，其缴费和待遇标准由统筹地政府决定，且特殊档次的过渡期限止2011年。 
      5、对2003年1月1日前土地被征用至今未参保的，可采取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补助形式，缴费标准、待遇标准和资金管理办法等由统筹地政府决定。 
      （二）待遇享受
      符合下列条件的参保人员，当月办理享受待遇手续，次月起按月享受基本生活保障金待遇：   
      1、村集体和个人已按规定足额缴纳基本生活保障费。  
      2、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  
      （三）个人专户继承和抚恤补助
      1、参保人员死亡的，其个人专户储存余额由死者生前指定的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继承。 
      2、已经享受基本生活保障金待遇的参保人员死亡的，从死亡次月起停发基本生活保障金，并对享受1档、2档、3档待遇标准的参保人员的法定继承人发给一次性丧葬抚恤补助，标准为5000 元/人，先在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个人专户中支出，不足部分由统筹帐户支出。 
      3、对参保人员或参保人员的法定继承人冒领、骗取基本生活保障金的，先予以追缴，并视情节轻重依法处理后，方可享受抚恤补助。 
      三、待遇标准和缴费标准调整根据统筹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本生活保障基金的支付能力等情况适时适度调整待遇标准。各区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待遇标准原则上与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基本相适应，缴费标准随着待遇提高而调整，具体方案由统筹地劳动保障和财政部门提出，报统筹地政府批准同意后实施。 
      四、资金的筹集和管理
      1、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按照个人、村集体、统筹地政府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筹集，村集体和参保个人承担的资金 主要来源为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统筹地政府要加强对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的增值和安全管理。 
      2、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且选择1档、2档、3档缴费标准的，政府补助资金不低于2档保障资金总额的30%； 
      3、按时足额落实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政府补助资金，并建立基本生活保障风险准备金制度。 
      五、参保程序
      村集体拥有的土地被征收时，统筹地国土资源部门负责拟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具体参保对象（名单）由被征地村集体组织在核定人数内依法确定，并经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审核、公示，报统筹地社保经办机构核准后，办理参保手续。 被征地村集体和个人缴纳的基本生活保障费，根据浙政发〔2008〕36号文件和浙政发〔2003〕26号文件等有关规定，由统筹地劳动保障、国土、财政等部门按照各自工作职责，按时足额落实到位。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不落实的不得批准征地。 
      六、个人专户和相关业务管理
      （一）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统筹帐户和参保人员个人专户，村集体和个人缴纳的基本生活保障费全部记入个人专户。 
      （二）参保人员享受基本生活保障金时，先由个人专户支付，个人专户不足支付的，由统筹帐户支付。 
      （三）个人专户计息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标准执行，并随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调整而相应调整。 
      （四）参保人员户籍迁移至统筹地外（不含椒江区和台州经济开发区之间迁移），经批准，可退还个人专户的储存额，同时终止参保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关系。 
      （五）参保人员在统筹地外就业并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经批准，可将其基本生活保障个人专户储存额按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标准折算年限后，再按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有关规定办理转移。 
      （六）参保人员既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又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到达享受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或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金时，按照“只靠一头、自愿选择”的原则，享受一头，同时退还另一头个人专户（帐户）的储存额。 
      七、参保人员的衔接
      （一）参加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且参照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规定缴费的符合有关条件的参保人员，可衔接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具体衔接办法： 
      1、缴费年限在15年以上的A档人员，可衔接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运行；缴费年限在15年以下的A档人员，就业后可衔接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运行。 
      2、未达到养老年龄的 B 档、C 档人员在本办法实施后一年内，就业后可以按照被征地人员参加养老保障时当年A档人员的缴费标准折算成缴费年限，衔接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运行。  
      3、参加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的人员，不能或不愿衔接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运行的，全部衔接到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中运行。 
      4、已衔接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运行的参保人员，从2009年1月1日起实行5年过渡期。在过渡期内，女性参保人员的退休年龄2009年确定为54周岁，以后每年递减1岁，直至与企业女性职工退休年龄接轨。在过渡期内，按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计发办法计算的待遇水平低于按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制度2008年计发的待遇水平的，予以补足，并经予当年退休的参保人员适度的补差。 
      （二）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制度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具体衔接办法由统筹地政府制定。 
      八、职责分工
      各区政府和台州经济开发区统一负责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业务管理和政策解释等工作，社保经办机构负责具体业务经办工作；财政部门负责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政府承担部分的资金筹集调剂等工作；国土资源部门负责做好土地征用补偿安置方案拟定、人数核准、情况统计等工作；农业部门负责征地补偿费使用、分配情况的监督和有关纠纷的处理等工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工作。 
      九、其他
      （一）椒江区、黄岩区、路桥区应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中的违规事件，按有关规定处理。 
      （三）本办法随国家、省出台相关政策的调整而调整。 
      （四）本办法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五）本办法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台州市区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办法》（台政函〔2004〕30号）同时废止。 
 
 
2008年12月24日印发 


